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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脱贫办发〔2017〕23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眉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

眉县健康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眉县健康扶贫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党（工）委，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县人大、

县政协党组，县纪委，县人武部党委，县法院、县检察院党组，

县委各部门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县级各人民团

体党组、支部：

现将《眉县健康扶贫工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切实抓好落实。

眉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

眉县健康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
文件



- 2 -

眉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 眉县健康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代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12日

 眉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12日印

眉县健康扶贫工作方案

   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委健康扶贫工作要求，根据国家

卫计委等 15部门下发的《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指导意见》和县

委、政府《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意见》，结合我县实

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基本方略，坚持健康扶贫与深化

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结合，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、因病

返贫问题，突出重点人群、重点病种，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和

资源整合，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和贫困地区医疗卫

生服务能力，保障农村贫困人口与全县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

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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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、工作目标

以保障贫困人口健康为目标，全面推进健康扶贫各项工作，

落实“五条保障线”（新农合、大病医疗保险、大病补充险、

民政救助、大病救助）政策，到 2020年，使全县贫困人口的

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提高。

    三、扶贫对象 

    全县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人口。

四、健康扶贫政策

（一）新农合扶贫政策

1、政府资助参合缴费：由各级财政资助农村建档立卡贫

困人口免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，确保参保率达到

100%。

 2、门诊报销：农村参合贫困人口门诊统筹中一般诊疗费

（卫生院 10元，卫生室 5元）在门诊统筹个人账户总额内由

新农合全额报销，一个年度户内通用。（本镇就诊在镇卫生院、

村卫生室报销）

3、门诊特殊慢性病报销：对于农村参合贫困人口患 22种

（原发性高血压[二期以上]、脑卒中后遗症[有明显肢体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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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碍]、糖尿病[合并感染或有心、肾、眼、神经系统并发症之

一者]、精神病、慢性阻塞性肺病、冠心病[心功能不全 2级以

上和或有陈旧性心梗的]、类风湿性关节炎[合并有大关节或 3

个以上小关节功能障碍的]、甲状腺功能亢进[减退]、肺源性

心脏病、癫痫、慢性肾小球肾炎、脑瘫、帕金森氏综合征、耐

药性肺结核、慢性肾功能衰竭[需要做血液透析的]、肝硬化

[失代偿期]、风湿性心脏瓣膜病[有心衰]、恶性肿瘤患者的放

疗、化疗、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、系统性红斑狼疮、器官移植

后抗排斥反应治疗、血友病）门诊特殊慢性病患者，报销总额

在原封顶线上提高 20%。（在本镇卫生院报销）。

4、住院报销：农村参合贫困人口在县域内公立协议医疗

机构就医实行“先诊疗、后付费”政策，贫困群众在出院时只

需支付自负医疗费用；所有直通车公立协议医疗机构开通贫困

患者绿色通道，实现新农合、大病医疗保险、大病医疗补充险、

民政医疗救助、大病救助“一站式”结算。

参合贫困人口在我县所有镇卫生院住院取消 300元起付线，

报销比例为 90%。符合分级诊疗规范的农村参合贫困人口，在

二级及以上协议医疗机构住院，报销比例提高 10%。即：在市

内二级起付线 600元，报销比例 88%；市内三级起付线 1500元，

报销比例 72%；省协议二级起付线 2000元，报销比例 75%；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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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三级起付线 3000元，报销比例 65%。（在所住直通车定点

协议医院报销）。

5、实施大病专项救助

①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先天性心脏病（包括儿童先天性心脏

房间隔缺损、儿童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、儿童先天性动脉导

管未闭、儿童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以及其他先天性心脏病）、

白内障、儿童苯丙酮尿症等 5种疾病在市级定点医院进行集中

免费手术治疗。先天性心脏病定点医院为市中心医院；白内障、

尿道下裂定点医院为市人民医院；唇腭裂定点医院为市口腔医

院；儿童苯丙酮尿症纳入项目进行管理，定点医院为市妇幼保

健院，救治时间延续到 2018年底。（在就诊医院进行报销）。

 

②对于农村贫困人口中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、儿童急

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、食管癌、胃癌、结肠癌、直肠癌、终末

期肾病在眉县人民医院实行定点救治。市级定点转诊医院为市

中心医院、市中医医院、市人民医院、市妇幼保健院。（在就

诊医院进行报销）

（二）大病医疗保险扶贫政策

 农村参合贫困人口按新农合政策规定报销后，符合大病保

险的，其自负合规费用起付线为 3000元，剩余合规费用分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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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比例报销。符合规定费用 0.3-3万元，报销比例 50%；符合

规定费用 3-10万（含 3万），报销比例 70%；符合规定费用

10万元以上（含 10万），报销比例 90%。（市域外大病患者，

在市民中心大厅大病医疗保险服务窗口办理；就诊在县内县级

医院的大病患者在所住医院报销）

进入大病保险范围的农村贫困人口患儿童先天性心脏房间

隔缺损、儿童先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、儿童先天性动脉导管未

闭、儿童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、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、儿

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、食管癌、胃癌、结肠癌、直肠癌、

终末期肾病 11种大病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提高 5个百分点。

个人自负合规费用 0.4万元至 3万元按 55%比例报付；个人自

负合规费用 3万元（含）至 10万元按 75%比例报付；个人自负

合规费用 10万元（含）以上按 95%比例报付。大病保险报销年

封顶线 30万元。（在就诊医院报销）

 （三）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扶贫政策

  农村贫困参合人口（农村五保户除外）在大病医疗保险报

付完成后，剩余合规费用仍在 3000元以上的，进入贫困人口

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范围，对个人自负合规费用 3000元以上部

分，按 80%进行报销，年封顶线 8万元。报销程序同大病医疗

保险一致。 



- 7 -

（四）民政救助扶贫政策

 符合民政救助政策的农村贫困人口，在享受完新农合报

销、大病医疗保险、大病补充医疗险政策后，再按照民政救助

政策进行救助。（救助程序为本人申请，镇村审核，由镇民政

社保所上报县民政局予以救助）

    1、门诊医疗救助

日常门诊救助：农村五保对象门诊（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）

费用在新农合报销后，年度累计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 100%

给予救助；低保户年度累计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费用 800元以

上部分，按 50%给予救助，救助封顶线 200元。

重特大疾病门诊救助：农村五保对象门诊镇卫生院、村卫

生室）特殊慢性病（省规定的 22种）诊疗费用在新农合报销

后，年度累计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费用 100%给予救助；低保户

年度累计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按 50%给予救助，救助封顶

线 2000元。

2、住院医疗救助

对符合基本医疗住院救助标准的：农村五保对象剩余费用

按 100%给予救助；低保对象剩余政策范围内费用按 70%给予救

助，年度累计救助封顶线 1.5万元。低收入救助对象（建档立

卡的一般贫困户）：剩余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负担在 2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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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部分，按 50%的比例给予救助，年度累计救助封顶线 1.2

万元。

     对符合重特大疾病住院救助标准的：农村五保对象剩余

费用按 100%给以救助；低保对象剩余政策范围内费用按 70%救

助，年度累计救助封顶线 3万元，对于享受救助后，当次个人

自负部分超过 8000元的，一次性给予 2000元的年度定额救助。

低收入救助对象（建档立卡的一般贫困户）：剩余政策范围内

费用个人负担在 2000元以上部分，按 50%的比例给予救助，年

度累计救助封顶线 2万元。

 各类救助对象中 0-14周岁（含）的未成年人，住院医疗救

助比例上浮 10%；未按规定履行分级诊疗手续的救助对象，住

院医疗救助比例下调 30%。

 3、临时救助

   农村贫困人口因重大疾病住院治疗，一年内自负部分费用

在 1-3万元以内，导致家庭生活暂时出现困难的救助标准

1000-3000元；一年内自负部分费用在 3-5万元以内，导致家

庭生活陷入困难的救助标准 3000-5000元；一年内自负部分费

用在 5-8万元以内，导致家庭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救助标准

5000-8000元；因重大疾病造成人员伤亡，一年内自负费用在

8万元以内，导致家庭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救助标准 8000-

10000元；因重大疾病造成人员伤亡，一年内自负费用在 15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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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，导致家庭生活出现特别困难的救助标准 10000-20000

元。

   （五）眉县贫困人口大病救助政策

 农村贫困人口在享受完新农合报销、大病医疗保险、大

病医疗补充险和民政救助（民政医疗救助、民政临时救助）政

策后，再按照《眉县贫困人口大病救助》政策对患者剩余费用

进行救助。

 1、门诊救助：未包括在新农合 22种特殊门诊慢病报销

范围的的农村贫困人口，因患 IgA肾病、肾病综合症、强直性

脊柱炎、肺结核、艾滋病、慢性肝炎 6种疾病，在办理新农合

报销、民政医疗救助后，剩余符合规定费用按 80%一次性给予

救助，年度最高救助限额 2000元。（在本镇卫生院报销）

2、住院救助：在公立二级以上协议医疗机构的住院农村

贫困人口，在享受新农合、大病保险、大病补充险、民政救助

后，合规费用在 1000元以上分段报销。1000-3000元（含

3000元）按 50%比例报销，3000元以上按 60%比例报销；不合

规费用在 3万元以内（含 3万元）按 30%纳入报销；3万元以

上按 40%纳入报销。年度累计救助封顶线为 60000元。（县内住

院的在就诊医院报销，县域外住院的在本镇卫生院报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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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六）妇幼健康管理政策

    1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。免费为 0-6岁儿童提供访视和适

龄儿童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，提供保健系统管理服务和健康

指导评价。

    2、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。免费为辖区孕产妇开展 5次产

前检查和 1次产后访视（产后 3-7天）、1次产后检查（产后

42天）。并进行相关的健康指导。符合项目政策的可以享受合

疗农免补助，县级医院正常产农免补助 550元和合疗补助 650

元；剖宫产农免补助 1250元和合疗补助 1450元，严重的产科

合并症和并发症补助 2000元。

(七)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政策

     1、精神障碍患者住院管理。持有第二代精神残疾人证参

合患者在定点医院（宝鸡市康复医院、解放军第三医院精神卫

生中心、陈仓区阳光医院、眉县第三医院、陇县城关镇卫生院、

扶风降帐中心卫生院）住院报销后，个人承担部分（除门槛费）

由市残联补贴 80%、就诊医院减免 20%。每人每年只享受一次

住院救助。

 2、精神障碍患者日常管理。免费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

行登记管理，每季度提供 1次康复指导服务，每年提供 1次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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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体检服务。

     3、精神障碍患者以奖代补政策。对于危险性评估为 3级

以上，监护到位且一年内未发生肇事肇祸行为的，给予监护人

每月 200元补助，补助期限为 3年。

（八）残疾人扶贫政策 

    扩大农村参合贫困残疾人新农合基本报销范围,将康复综

合评定等 20项纳入农村参合贫困残疾人新农合基本报销范围,

并放宽农村健康扶贫对象中的残疾儿童(14周岁以下)住院转诊

条件,首次住院转诊需按照分级诊疗要求和规范执行,后续治疗

和康复治疗只需要在县合疗经办中心备案即可。

    （九）医疗费用“一站式”结算

在县、镇两级新农合协议医疗机构开通绿色通道，设立

“一站式”医保经办窗口。实现新农合、大病医疗保险、大病

补充险、民政医疗救助、大病救助信息交换和即时结算。

    农村参合贫困人口在县、镇两级医疗机构住院实行先诊疗

后结算，患者在入院时持《眉县参合贫困人口就诊识别卡》在

医疗机构合疗科登记备案即可，出院时按照健康扶贫政策予以

报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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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公共卫生扶贫

1、加强卫生计生人才培训。实施人才兴卫战略，提升医

护人员工作水平。做好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人员赴省市级医院

进修培训工作。出台优惠政策招聘医学本科毕业生、引进高等

专业技术人才和拔尖技术人才充实医疗岗位。依托医疗联合体、

对口帮扶、校县合作等模式，提升卫计人员技术水平。提高村

医待遇，建立健全村医进退机制，稳定村医队伍，全力提升卫

计队伍的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
2、实施综合健康服务行动。加强健康扶贫宣传，使健康

知识、健康检查、健康管理进入每一个贫困户家庭。对贫困人

群进行健康体检，针对病因、治疗分类精准施策；完善贫困人

口健康档案，对因病致贫户建立居民健康信息和健康扶贫明白

卡，落实家庭签约医生服务；为每一户贫困户发放健康扶贫知

识宣传资料；对贫困人群健康状况每季度随访 1次；对因病致

贫人员每月随访 1次；组建巡回医疗服务队，为农村慢性病患

者、久病卧床、体弱多病的老人及残疾人等提供上门义诊服务。

3、开展重点疾病防控行动。实施贫困人群重点疾病跟进

服务和免费治疗。对贫困户患者分类救治，对慢病和重点疾病

人群，加强防控宣传教育，积极开展随访干预、用药指导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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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膳食、适当锻炼，增强预防疾病能力和康复能力，放宽慢病

报销条件；做好地方病、结核病管理，开展免费治疗；规范严

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，全面落实儿童预防接种和重大传染病防

控，消除疾病防控死角。

    4、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水平。全面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

服务项目，加强贫困人口重点人群服务管理，确保农村贫困人

口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卫生公共卫生服务。县疾控中心、妇保院、

计划生育服务站要做好业务牵头指导作用。

    （1）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管理。免费为辖区内常住居民建

立健康档案，每年对上年度提供的服务记录进行归档保存，提

供档案信息的查阅、健康指导及借阅使用服务。

    （2）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。免费为我县辖区 65岁及以上

老年人每年提供 1次健康体检和健康指导服务。

    （3）预防接种。免费为适龄儿童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；

对适龄儿童及其他重点人群提供国家计划外疫苗接种服务（计

划外疫苗接种为收费项目）。对接种过程中出现的疑似预防接

种异常反应进行及时处理。

    （4）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。免费为原发性高血压和

II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登记管理，每季度提供 1次健康随访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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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提供 1次健康体检服务。

    （5）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。及时

发现、登记并报告辖区内发现的传染病病例、突发公共卫生事

件，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处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

    （6）健康教育。对辖区内所有居民进行健康知识和健康

行为宣教，免费提供形式多样、易于理解的健康教育宣传资料

和健康咨询服务，开展健康教育知识讲座和个体化健康教育工

作。

    （7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。每月对辖区进行卫生安全巡查，

对发现的问题、线索进行登记报告。

   （8）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。免费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

年提供 1次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服务；免费为 0-36

月儿童家长提供儿童中医药饮食调养、起居活动指导服务，为

6月、12月龄儿童家长传授摩腹、捏脊方法，为 18月、24月

龄儿童家长传授按揉迎香穴、足三里穴方法，为 30月、36月

龄儿童家长传授按揉四神聪穴方法。

   （9）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。 对我县辖区内发现的肺结核

病可疑者及诊断明确的患者（包括耐多药患者）开展筛查及推

介转诊，开展第一次入户随访。对发现管理的结核病患者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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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药和随访管理。并进行结案评估。 

    5、做好医疗保障工作。县合疗办做好新农合报销工作。

制定实施全县贫困人口大病救助办法，加强对各医院经办人员

的大病救助政策的培训，确保健康扶贫政策落到实处。

    6、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。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，优

先安排贫困户家庭实施改厕项目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提升人居健

康水平。

    7、做好计划生育家庭扶贫政策的落实工作。继续做好计

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工作。做好计划生育家庭移民搬迁补助工

作；给独生子女搬迁户 3800元，双女搬迁户 1900元的补贴。

做好计生贫困家庭当年大学生每人 1000元的补助工作；为计

生家庭办理安康保险；在享受贫困人口健康扶贫政策的同时，

为计生贫困家庭和计生失独家庭分别办理护理保险和计生特殊

家庭护理保险等。

6、健康扶贫工作措施

1、完善健康扶贫基础信息。结合县精准识别和数据清洗，

及时更新健康扶贫信息，组织人员对因病致贫人员情况进行核

对，以确保健康扶贫信息准确无误。

2、建立健全县、镇、村三级健康扶贫网络。卫计局班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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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、各股室、机关全体干部实行分片包抓;各镇卫生院、计

生办实行属地包抓;各镇卫生院工作人员、各村计生专干、中

心户长、乡村医生实行结对帮扶。明确各自职能职责，层层分

解落实扶贫任务。

3、明确扶贫工作任务。

   （1）县级医院建立健康扶贫巡回义诊服务队，定期下乡进

村为贫困人口送医送药，开展免费诊疗、健康咨询与管理等医

疗服务活动。

   （2）县级卫生计生单位认真做好健康扶贫政策宣传工作，

结合本职业务，加强对健康扶贫工作的督促和指导。

   （3）镇卫生院对辖区“因病致贫”贫困人口建立健康扶贫

档案，实行一人一册，开展健康扶贫政策宣传、患病就医随访、

健康教育活动、全科医生签约义诊服务，签约率达到 100%。

4、实施贫困人口分类救治。按照“大病集中救治一批、签

约服务管理一批、民政兜底保障一批”行动计划，全面实施 11

大病专项救治及 5种疾病集中免费救治工作。

    5、开展三条线健康扶贫政策宣传。一是在县电视台《卫

计动态》栏目设定健康扶贫政策板块，利用健康眉县公众微信

平台，政府信息网、卫计网站宣传。二是县镇村三级卫生计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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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进村入户宣传。统一印制健康扶贫政策汇编，成立巡回宣

传队，进行健康扶贫政策、卫计惠民便民政策宣传。三是各镇

（街）党委、政府驻村扶贫工作队、包村干部入户进行健康扶

贫政策宣传和讲解。根据帮扶对象的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政策

讲解，使对象明白自己所需政策。

    6、建立健康扶贫工作台账。精准落实健康扶贫动态管理

核实核准患病人员基本信息、患病种类和个案诊疗信息等，每

月对全国健康扶贫信息系统进行数据维护和更新。

　  七、健康扶贫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领导，夯实责任。把健康扶贫工作摆在突出位

置，健全健康扶贫工作保障机制，抓好健康扶贫工作重大问题

的研究解决，推动健康扶贫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密切协作，统筹推进。发挥职能优势，对贫困人口

的卫计项目予以特殊支持。相关部门加强沟通，确保健康扶贫

工作顺利开展。

   （三）抓好宣传，凝聚共识。整合宣传资源，充分利用电

视、广播、报刊、手机短信、微信、宣传画、宣传横幅、板报

等各种载体，宣传健康扶贫工作的重大意义、帮扶内容和典型

事迹，统一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认识，让每个贫困对象掌握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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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贫政策。

   （四）完善管理，严格考核。把健康扶贫工作任务纳入年

度目标责任制考核，对县以上党政部门或媒体通报批评的，实

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并对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责任追究。

每月对健康扶贫工作进行一次督导检查，确保健康扶贫工作落

到实处。 


